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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6     证券简称：莱宝高科      公告编号：2015-055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 2015 年 11 月 9 日在位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朗山二路 9 号的

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2015 年 11 月 6 日以电子邮件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12 人（其中董事陈振龙、潘橙、

李绍宗以电话会议方式参会）。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

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臧

卫东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并审议《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

议案》，形成如下决议： 

公司近日收到第一大国有股东——中国节能减排有限公司出具的经其上级

神华集团公司研究决定不同意公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此外，公

司本次重组的主要交易对方在知悉第一大国有股东的上述意见后，经审慎研究，

决定终止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从理性分析和决策的角度出发，为保护

全体股东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票 4 票、反对票 8 票、弃权票 0 票。 

该议案没有获得公司全体董事过半数通过，该议案未获得通过。 

 

独立董事李淳、张百哲、屈文洲、柳木华的反对理由相同，具体反对理由如

下： 

鉴于本次董事会审议议案涉及公司重大战略安排，涉及公司全体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切身利益，故本人认为需要由公司董事会或由独立董事依程序提议公司

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由公司股东大会作出相应决定。 

董事赖德明的反对理由如下： 

1、本次并购重组的现实意义看，与莱宝高科的发展战略是一致的，本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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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重组是积极的、正面的，使公司能从民用消费品市场快速切入工业品市场，快

速切入海外专业应用市场；2、拟并购公司的业务、财务指标来看，能够提升莱

宝高科的短期盈利能力、丰富产品结构，实现优势资源互补，提升公司市场竞争

力，有利于公司加速摆脱目前的被动经营局面；3、此重组事项已与大股东沟通

并获得同意启动，大股东现陈述的反对理由不充分，影响上市公司独立自主运作，

由于大股东原因致使重组失败将影响公司长远发展，同时也对公司在行业内和资

本市场信誉造成较大的不良影响，与当前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精神相悖。 

董事李文成的反对理由如下： 

1、莱宝高科作为公众上市公司，根据市场的发展形势，董事会制定了上下

游产业的并购重组战略。此次慎重的选择并购重组标的，贯彻了积极的科学的发

展理念；2、经过对并购标的公司的可行性研究，公司经营班子认为不管是业务

结构还是财务指标等各方面来看，标的公司应该能够提升莱宝高科的短期盈利能

力、丰富产品结构，增强市场竞争力； 3、此重组事项已与大股东沟通并获得同

意启动，大股东的反对严重干预了上市公司的独立运作，致使重组失败，对莱宝

高科短期或长远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董事李绍宗的反对理由如下： 

本次并购重组事项有利于公司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和布局，有利

于公司未来长远发展。 

董事王行村的反对理由如下： 

本次并购重组事项主要是实现公司现有资产及技术与拟收购标的资产的互

补整合，有利于公司市场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特此公告 

深圳莱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 11月 11日 

 




